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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工作推进】
市委书记林宝金深入基层调研灾后落实河长制工作

8月2日，市委书记林宝金深入涵江区国欢镇，实地察看受台风影响受灾情况，检查指导灾后落实河长制工作。市委常委、秘书长沈伯麟，副市长郑瑞锦，市河长办主任黄德元和市河长办部分成员单位负责人一同参加。

在沁西村，林宝金走进受灾的群众中，面对面交谈，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，向他们表示慰问，并鼓励他们坚定信心，在党委政府的帮助下渡过难关。随后察看了塘头河支流、塔桥等重要节点，要求有关部门和所在县区、乡镇加强配合，全面落实河长制，及时清障疏通河道，确保行洪安全。

　　　
【部门在联动】


我市主要流域水质功能达标率100%

　　　　

7月份，东圳水库、古洋水库等重点地表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均为Ⅱ类，达标率100%；外度水库水质状况为Ⅲ类，达标率100%。木兰溪流域水质良好，水质功能达标率100%，Ⅰ～Ⅲ类水质比例83.3%；萩芦溪流域水质优，水质功能达标率100%，Ⅰ～Ⅲ类水质比例100%。东圳水库库区进口、库心、出口地水质状况均为Ⅲ类，达标率100%；金钟水库库区进口、库心、出口地水质状况分别为Ⅱ类、Ⅲ类、Ⅱ类，达标率100%。　　

我市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

一是控制生猪养殖总量。在适度规模发展同时，指导各县区继续落实生猪年出栏控制指标，其中仙游县35万头、秀屿区35万头、涵江区20万头、荔城区18万头、城厢区12万头。二是标准化改造规模生猪养殖场。目前，已完成2016年6家改造项目验收工作，达到高效循环利用畜禽粪便等废弃物治理目标；并按要求抓好全市第二批仙游县剩余3家生猪标准化升级改造项目。三是严处养殖场“反弹复建”。目前，全市排查出的1363家“反弹复建”畜禽养殖场（户）已拆除关闭到位1350家。四是推进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。全市共有136个场（点）安装无害化处理视频监控，实行视频记录和纸质档案对应，上半年全市有档案记录无害化处理病死猪达4万头。拟保留规模养殖场全部配套有化尸窖、发酵场或无害化处理机等；零星散养和应急处置则以乡镇为单位，共建成覆盖全市范围容积100m³以上的公共化尸窖55口，对散养畜禽推行统一收集、集中处理。

我市加强中心城区河道保洁工作

一是城厢区河道保洁面积为73.76万㎡，霞林、凤办、龙桥三个街道共配备专职保洁员28名、保洁船11艘，前7个月共清理垃圾约447吨。二是荔城区河道保洁面积为139.49万㎡，内河共配备保洁员10位、保洁船6艘，前7个月共清理垃圾约4500m³，督查共发现问题1733个，其中整改到位1503个，整改率为86.72%。

我市开展矿产资源保护开发整治工作

一是规划划定的自然保护区、饮用水源及重点流域两侧保护区、生态环境脆弱等禁止开采区内不审批新的采矿权，区域内原有采矿权均限期关闭到位。二是按照“边开采、边治理”原则，严格管理持证矿山。截止7月底，全市共有10个持证矿山，全部缴纳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；全市3个基本完成生态恢复治理、3个正在治理、3个尚处于剥离山体表层阶段、1个未开采。

　　　　

【县区在行动】
仙游县项目化推进河长制工作　　　　

仙游县坚持问题项目化、项目责任化，出台《仙游县全面推行河长制涉河项目一览表》（2017～2020年），计划投资56.6亿元，分年度实施91个涉河工程，明确目标任务，限定完成时限，落实责任部门责任人。一是中小河流项目43个，目前完工1个、正在建设4个、开展前期37个，仙潭景观坝电站工程(装机容量4000kw)待定。二是污水处理工程33个，目前完工4个、正在建设13个、开展前期项目16个。三是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项目6个，目前正在建设5个、开展前期1个。四是排水防涝项目6个，目前正在建设3个、开展前期3个。五是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等项目3个，目前均在加快建设中。

荔城区网格化巡查河道

荔城区借助政法综治平安网格化管理平台，优化整合资源，把河道专管员巡查内容、处理流程等纳入平台管理，分门别类梳理处置反馈案件。目前，该区重点围绕破坏水利设施、乱填占河道、侵占破坏沿河景观绿化、岸线内违章建筑、河道内乱设渔网和网箱养殖、河道内乱排生活及工业（企业）污水、乱排畜禽养殖污水、河道内乱围堰或截流和河道内及河岸倾倒生活、建筑、工业垃圾等违法行为，开展网格化巡查、精细化管护河道。

【乡镇在推动】　　　　　

郊尾镇：全面开展沧溪流域辖区内清淤清障工作。目前，出动7台挖掘机、8台运土车，清淤450吨，清理杂草垃圾80余吨，拆违3处约160平方米，恢复水域面积600平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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